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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濫用藥物個案結案評估參考量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校安通報序號  開案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個案姓名  結案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尿篩結果 □陰性 □陽性 

歷次輔導紀錄日期  

問題評估（近 3 個月有無以下狀況） 

指標項度說明：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類型 指  標 指標項度 質性說明 

身
心
狀
態 

1.身體狀態良好。 □1  □2  □3  □4  □5  

2.無睡眠障礙。 □1  □2  □3  □4  □5 

3.無自傷意念。 □1  □2  □3  □4  □5 

4.情緒大部分穩定。 □1  □2  □3  □4  □5 

5.生活作息正常。 □1  □2  □3  □4  □5 

6.其他：                  。 □1  □2  □3  □4  □5 

家
庭
功
能 

1.親子關係和睦。 □1  □2  □3  □4  □5  

2.行蹤能告知家人。 □1  □2  □3  □4  □5 

3.願意與家人溝通。 □1  □2  □3  □4  □5 

4.能按時回家。 □1  □2  □3  □4  □5 

5.手足關係良好。 □1  □2  □3  □4  □5 

6.其他：                  。 □1  □2  □3  □4  □5 

學
校
適
應 

1.對學校生活愈感興趣。 □1  □2  □3  □4  □5  

2.學習成績有進步。 □1  □2  □3  □4  □5 

3.請假或缺曠課情形有改善。 □1  □2  □3  □4  □5 

4.師生關係有進步。 □1  □2  □3  □4  □5 

5.同儕關係有進步。 □1  □2  □3  □4  □5 

6.其他：                  。 □1  □2  □3  □4  □5 

人
際
關
係 

1.有親近的朋友可以講心事。 □1  □2  □3  □4  □5  

2.願意幫助他人，遇到困難能尋

求協助。 
□1  □2  □3  □4  □5 

3.人際關係正常，互動良好。 □1  □2  □3  □4  □5 

4.校外交友正常。 □1  □2  □3  □4  □5 

5.無感情之困擾。 □1  □2  □3  □4  □5 

6.其他：                  。 □1  □2  □3  □4  □5 

其
他 

1.不濫用電子類產品。 □1  □2  □3  □4  □5 

 2.金錢使用正常。 □1  □2  □3  □4  □5 

3.不出入不良場所。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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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瀏覽不當資訊網站或社群

(通訊)軟體。 
□1  □2  □3  □4  □5 

5.不使用不明來源之飲料、休閒

食品或零食。 
□1  □2  □3  □4  □5 

6.其他：                  。 □1  □2  □3  □4  □5 

行
為
改
善
綜
合
評
估  

個案下列問題與需求已逐漸改善或解決： 

□ 1.濫用藥物尿篩檢驗持續陰性。 

□ 2.個案表達改變意願。 

□ 3.家長對子女的需求與了解增加。 

□ 4.個案偏差行為改變。 

□ 5.個案學習狀況改變。 

□ 6.個案情緒狀況逐漸穩定。 

□ 7.個案人際關係改善。 

□ 8.個人生活作息改善。 

□ 9.個案金錢及價值觀正常。 

□ 10.個案網路使用頻率改善。 

結
案
評
估 

 

填表人：                                           單位主管： 

 

填表說明       

1.依「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附件五「各級學校春暉小組輔導
措施注意事項」結案階段第 3 目略以：「非法施用其它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成案
者，應就個案歷次尿檢紀錄及各項行為表現綜合評估；如輔導期滿評估無繼續輔導
必要，……」，爰本量表係為協助春暉小組針對施用外之販賣、運輸、轉讓、持
有、施用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等無法透過尿液篩檢來了解輔導成效之個案解除列管
參考，本表非強迫性質，各校倘有更為適合之結案輔導紀錄表，尊重各校專業選
擇。 

2.本量表建議於春暉小組結案會議時由春暉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填表人由春暉小組人
員決定指派。各項指標請可依個案問題自行增刪。 

3. 「指標項度」行為問題請由填表人依其認同程度或主客觀評估給予數值分數；越
高分表示愈同意，加總總分越高表示受訪者整體改善情形愈趨於正向。 

4.鑒於每一個案濫用藥物以外行為各有不同，無法統一制定結案標準（向度/分數），
建
議
仍
由
春
暉
小
組
成
員
於
結


